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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附录 A、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捷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闽泰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安欣

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上海玮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帮帮虫害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忠阳、李光耀、钱榕、刘洪霞、冷培恩、徐岭佳、宓铭、鲜晓琴、乔恩军、

蓬文纯、陈军华、郎海华、胡忠、周斌斌。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首期承诺执行单位：上海捷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闽泰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安
欣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上海玮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帮帮虫害防治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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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用机场地区病媒生物防制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上海民用机场地区病媒生物防制的基本要求、组织管理及职责、防制流程管理、安全

管理、文档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民用机场地区病媒生物防制与管理。民用机场地区病媒生物防制行为的监督检查

可参照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795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蜚蠊

GB/T 23796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

GB/T 23797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蚊虫

GB/T 23798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鼠类

GB/T 27770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类

GB/T 27771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蚊虫

GB/T 27772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

GB/T 27773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蜚蠊

GB/T 27774 病媒生物应急监测与控制 通则

GB/T 27776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GB/T 27777 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  抗凝血类

GB/T 31714 病媒生物化学防治技术指南 空间喷雾

GB/T 31715 病媒生物化学防治技术指南 滞留喷洒

GB/T 31718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化学防治 蝇类

GB/T 31719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化学防治 蜚蠊

GB/T 39504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机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上海民用机场地区  Shanghai Civil Aviation Airport Area

浦东国际机场地区和虹桥国际机场地区。范围包括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确定的在机场围场河、围墙、

围栏等机场围界设施以内的区域，以及机场围界设施以外的城市航站楼区域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虹

桥国际机场交通配套区域。

[来源：《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有修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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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场单位  On-site unit

上海民用机场地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来源：《上海市民用机场地区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有修改]

3.3　

病媒生物 vector

能通过生物和（或）机械方式将病原生物从传染源或环境向人类传播的生物。本文件主要包括节肢动

物中的蚊、蝇、蜚蠊和啮齿动物的鼠类。

4　基本要求

4.1　落实单位主体责任，明确职责界限，建立病媒生物防制制度，开展日常性病媒生物控制。  

4.2　遵循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防制原则，因地制宜采用安全有效的控制措施达到

GB/T 39504 相关工作要求。

4.3　采用环境治理、物理防制和生物防制为主，化学防制为辅的综合防制措施。 

5　组织管理及职责

5.1　管理部门

5.1.1 各驻场单位应设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或指定内设部门主管本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5.1.2 各驻场单位应接受虹桥机场地区、浦东机场地区、货运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大区

爱卫会）的管理，接受海关的监督和指导。

5.2　职责要求

5.2.1 在上海市爱卫会和机场地区爱卫会的统一领导下，三大区爱卫会在上海民用机场地区行使相关管

理职能，负责牵头组织、指导、督促、协调本区域日常病媒生物控制和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病媒

防制效果监测评估工作，开展宣传培训工作。组建本区域病媒生物应急处置队伍（以下简称应急队伍）。

5.2.2 各驻场单位应落实经费保障和人员配置，按照机场地区和三大区爱卫会的工作部署，自行或委托

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本单位区域范围内病媒生物控制，包括防鼠、防蚊、防蝇设施建设和管理；环境

治理；病媒生物监测和工作质量控制、数据统计、结果反馈、应急事件处置和上报等工作。

5.3　人员配置

5.3.1 各驻场单位应配置专（兼）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管理人员，有条件的可组建防制队伍。

5.3.2 三大区应急队伍由三大区爱卫办（单位）招标采购、委托服务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以

下简称防制服务机构）组成。服务人员应不少于8人，服务人员应均持有有害生物防制员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其中高级及以上不低于1人，中级及以上总占比不低于50%。

6　防制流程管理

6.1　服务机构选择

6.1.1 防制服务机构应取得相应的等级资质和在上海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并向机场地区爱卫会报备。

6.1.2 主管机构可对服务机构进行能力评估（评估内容可参考本文件附录A）。 

6.2　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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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定期沟通

服务机构应在开展服务前、后对服务区域开展病媒生物风险评估，可参照附录B开展评估，并与甲

方进行协商沟通，协助做好预防措施，反馈服务结果等。

6.2.2　监测与评估

6.2.2.1鼠类评估                                       

应依据 GB/T 23798 开展鼠类调查评估，依据 GB/T 27770开展防鼠设施调查评估。重点评估飞行区、

停机坪、行李分检、飞机维修库、停机库、塔台、航站楼、地下室、车库、停车场、货站、配电房、雨污水

站、各类垃圾暂存场所、捷运、建筑工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酒店、超市、餐饮、航食加工等）和机场外

环境等室内外环境鼠类的危害。

6.2.2.2蚊虫评估

应依据 GB/T 23797 开展蚊虫调查评估。重点评估室内外环境中低洼积水、排水沟、地沟、雨（污）

水井、水池、功能性水体、废弃容器等暂时性和永久性积水中蚊幼孳生情况。

6.2.2.3蝇类评估

应依据 GB/T 23796 开展蝇类调查评估。重点评估航站楼、货站、各类垃圾暂存场所、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等室内外环境蝇类孳生情况。

6.2.2.4蜚蠊评估

应依据 GB/T 23795 开展蜚蠊调查评估。重点评估塔台、航站楼、货站、各类垃圾暂存场所、污水井、

隔油池、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等室内环境蜚蠊的危害。

6.2.3　方案制定

根据机场地区环境以及病媒生物侵害状况，制定防制技术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病媒生物现场勘查情况：主体单位约定服务场所勘察以及靶标害虫密度测定时间，主体单位应告

知甲方管理单位现场配合事项。现场勘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周围外环境情况，潜在虫害风险；防

鼠和防虫设施；评估布放监测设备的种类、位置和数量等； 

-- 病媒生物的防制原则和目标； 

-- 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布控平面图，包括停机坪、停机库、飞机维修库等重点鼠类防制区域鼠饵站

布控平面图；

-- 病媒监测评估后确定的病媒生物孳生及危害场所；

-- 病媒生物孳生和栖息环境治理、防护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方法频次；

-- 施用药剂选择、施药方法和频次，物理和生物防制措施等；

-- 防制效果评价方法和频次； 

-- 应急处置方案。

6.2.4　方案实施

6.2.4.1　环境治理  

6.2.4.1.1环境治理是消除虫害和鼠类的栖息场所和生存条件的重要措施。平整地面、封堵鼠洞、环境

清洁，做好环境管理工作。重点区域如机坪、跑道、滑行道、联络道旁排水沟、飞机维修库、机库、 

塔台、行李分检区域、航站楼、停车库、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等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定期清理建筑物周围

一米内的杂草、灌木丛、土堆、瓦砾和杂物等鼠类的隐藏场所。

6.2.4.1.2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仓库应设置防鼠设施，仓库货物离地面 30cm，离墙 30cm。

6.2.4.1.3 清理环境中各类积水，管理好大型积水，做好防蚊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做好环境卫生，清除

破罐、碎缸、罐头盒、废弃饭盒、饮料瓶等可积水的物品，及时清理机场外环境绿化区域内的垃圾。翻

T/SHPA0007-2025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4

缸倒罐，妥善存放废旧轮胎、水马等物品，尤其是货站和航食场区的废旧轮胎、停车库及特殊场所的水

马，以免积水。疏通停车库、地下室、行李分检区域、停机坪等下水道，排除积水，并定期进行深度清

洁，以免孳生虫害。无法排水的容器，可加盖放置；闲置容器，可倒置存放。

6.2.4.1.4 重点管理好厕所、垃圾、垃圾箱，特别是生活垃圾如烂菜、水果皮及其他腐败的有机物质。

垃圾箱（桶）应加盖，垃圾房应设门，并随时盖好盖子和关门，消灭死角，保持清洁。垃圾桶（箱）底

部、垃圾房地面不积存污物。垃圾房日产日清、每日清洗，无残存垃圾。重点做好垃圾暂存场所、隔油

池、污水井、污水处理站的环境治理，保持环境整洁，地面无污物。

6.2.4.1.5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操作间的墙壁及地面结构，做到无缝洞，平整光滑。发现缝洞，应及时堵

洞抹缝。

6.2.4.1.6 机场外环境（机场建筑物以外及外围半径 400米范围内）的荒地及建筑工地纳入整体环境管

理。要及时清除绿地内的垃圾和排泄物。注意居住区环境卫生管理，建筑工地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集

中堆放，定时清除。

6.2.4.1.7 对进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货物及物品应进行病媒生物查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良好

的操作规程，制定卫生清洁制度，保持环境清洁、减少垃圾货食物残渣淤积，及时清洁与维护生产机械。

6.2.4.2　防护设施  

6.2.4.2.1 与外环境或市政下水道相通的下水道口，应安装竖箅子(金属栏栅)或横箅子，箅子缝隙应小

于 10 mm，且无缺损。地漏应加盖。

6.2.4.2.2 门缝隙小于 6 mm；木门和门框的底部包 300 mm 高的铁皮；食品库房门口安装 600 mm 高的挡

鼠板。排风扇或通风口应设有网眼不大于 6×6 mm 的金属网罩，1楼或地下室窗户玻璃无破损；建筑外

墙上管线、电缆、煤气、空调等的穿墙孔封闭,内外墙上的缝隙,特别是接近地面大于 6mm的缝隙应修补。

6.2.4.2.3 航站楼、登机口、廊桥、超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等出入口有防虫风幕、纱门（窗）等防护

设施。

6.2.4.3　鼠类防制

6.2.4.3.1 鼠类防制可使用器械灭鼠、毒饵灭鼠方法。使用鼠饵站时，应设置警示标签，提供药物名称

等信息。

6.2.4.3.2 航站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等场所，室内区域可布放粘鼠板并外加防尘罩，安装防鼠设施，

定期管理。

6.2.4.3.3 飞行区、停机坪、机库、塔台、行李分检区域、建筑物墙根、垃圾暂存区域、仓储区、仓库、

货站、机场外环境绿化等场所，可长期设置鼠饵站，鼠饵站应有编号、警示标志等信息，定期检查、记

录；地下管道、下水道、排水沟等潮湿场所可投放蜡块鼠饵剂，定期检查、记录。

6.2.4.3.4 强电机房和弱电机房应设置鼠类防制点位，并定期检查、记录。

6.2.4.3.5 建筑工地和机场外环境荒地区域应纳入常规鼠类防制范围，并定期进行鼠类防制。

6.2.4.3.6 春秋鼠类繁殖高峰季节，飞行区、停机坪、机库、塔台、行李分检区域、垃圾暂存区域、货

站、航站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筑工地、机场外环境荒地区域等场所可视情况增加灭鼠频次。

6.2.4.4　蚊虫防制  

6.2.4.3.1 可安装灭蚊灯、捕蚊器等灭蚊器具，遵循灭蚊器具的说明书要求的安装位置及间隔距离进行

安装，灭蚊器具应定期维护，确保安全有效。

6.2.4.3.2 不能及时清除的积水场所定期投放灭蚊幼杀虫剂。蚊虫活动高峰季节，可按照 GB/T 31714

实施空间喷雾，或按照 GB/T 31715实施滞留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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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3.3 停车库、地下室、行李分检等区域应及时开展冬季灭蚊工作。

6.2.4.5　蝇类防制  

6.2.4.5.1航站楼、登机口、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等重点场所，按照 GB/T 27772 要求安装防蝇设施。

6.2.4.5.2 蝇类防制可采用粘捕式灭蝇灯、粘蝇纸/带/条进行杀灭。

6.2.4.5.3 外环境、垃圾房（箱）旁设置捕蝇笼，诱饵定期更换，定期管理。

6.2.4.5.4 按照 GB/T 31718 要求对污水站、各类垃圾暂存场所阳性孳生地定期投放或喷洒灭蝇幼剂。

6.2.4.5.5 区域内外环境蝇类密度高，影响室内蝇类控制时，在建筑楼道墙壁、外立面墙壁、地下车库

墙壁、垃圾桶周围等，，可按照 GB/T 31715实施滞留喷洒。

6.2.4.5.5 蝇类密度较高的场所，如建筑工地、垃圾房(箱)、各类垃圾暂存场所、外围绿化区域等，按

GB/T31714实施空间喷雾，或按照 GB/T 31715 实施滞留喷洒。

6.2.4.6　蜚蠊防制

6.2.4.6.1 航站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等重点场所，定期布放粘蟑纸。

6.2.4.6.2 蜚蠊活动的场所按照 GB/T 31719 要求实施化学防制。

6.2.4.6.3 各类垃圾暂存场所、隔油池、污水井应定期进行蜚蠊排查和防制。

6.2.4.6.4 航站楼内的垃圾桶、饮水机、卫生间、卫生洁具间（清洁间）、保洁休息室、安检通道、值

机柜台等区域应定期进行蜚蠊排查和防制。

6.2.4.7　应急控制

6.2.4.7.1　应急启动

当机场地区发生下列事件时，按相关方案要求启动应急处理，并持续到应急处理结束：

-- 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发生；

-- 中国尚未出现的重要病媒生物；

-- 重要病媒生物的密度出现异常；

-- 其它指定事件。

6.2.4.7.2　应急处置

按照GB/T 27774的要求开展病媒生物监测与控制。

6.2.4.7.3　应急终止

当本文件 6.2.4.7.2 应急措施实施完成，经主管机构或上级公共卫生应急协调机构综合评估，报请

相应决策机构，终止应急监测与控制状态。

6.2.5 效果评价

6.2.5.1 评价方法

病媒生物防制实施后，依据本文件要求开展防制效果评价。

6.2.5.2 评价项目

评价项目包括鼠类、蜚蠊、蝇类、蚊虫密度水平；防护设施维护情况；防制措施规范性；环境卫生。

6.2.5.3 评价标准

按照 GB/T 27770、GB/T 27772、 GB/T 27773 单位密度控制水平标准和 GB/T 27771 城镇密度控制水

平标准执行。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应达到国家 B 级标准。

7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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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药械管理

7.1.1 药剂选择 

7.1.1.1 选择的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应标签信息齐全(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

不得将不同的卫生杀虫剂制剂混配。 

7.1.1.2 应优先考虑药物安全性，使用低毒或微毒的卫生杀虫剂。

7.1.1.3 按照 GB/T 27777的要求选择并安全使用杀鼠剂。

7.1.2 使用要求 

7.1.2.1 不同的处理环境，选择适宜的药品和剂型，确定使用剂量和场所。

7.1.2.2 灭蚊灯、灭蝇灯、捕蝇笼、鼠饵站等，应设置警示标识，在平面图上标记。

7.1.3 存贮要求 

分别设立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产品存放场所，具备防火、防盗、通风条件，专人负责。药品入库和

出库，使用均应留有纸质/电子记录。

7.2 人员管理

7.2.1 防制人员应遵循上海民用机场安全制度与规范。人员在上岗前应接受机场各部门有关通行、管理、

安全等各方面的培训，保留培训记录。

7.2.2 防制人员应遵循上海民用机场禁区门禁通行规定，严禁携带危险品；服务机坪时应遵循上海民用

机场机坪交通通行规定。

8　文档管理

8.1 防制机构进行病媒生物管理应提供以下文档，文档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防制人员资质、防制方案、防制设施平面图、药械清单（农药登记证、产品说明书、标签和药剂采

购和存贮记录）、作业记录单（频率、时间、药剂 名称、药剂使用量）、风险评估等、防制报告、培

训文件等。

8.2 工作文档采用电子记录和纸质文件双重管理，内容应真实、规范、完整，保存期限不低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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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服务机构考核表

表 A.1  服务机构考核表

服务商管理考核表

评估表填写说明：

1、每次对检查结果需均有详细记录(包括发现的问题、措施、跟踪结果等)；

2、本考核表共计 100 分，得分在 80 分以上判定合格、70-80 需改善整改、低于 70 分需整改并可视为不合格

编号 考核维度 考核内容 内容描述 考核分数 得分

1 服务计划 根据甲方要求，提供及执行相关服务计划。 5

2 服务报告
根据合同约定的要求提供相关服务报告及服务记

录，信息化归档。
5

3 服务响应 控制标靶害虫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服务响应。 5

4 服务配合
机场主管机构布置的其它病媒防制任务，服务商

应及时安排人员协助配合甲方完成。
5

5 服务沟通
定期与甲方沟通反馈服务内容及甲方相关待办服

务事项。
5

6 等级资质
专业背景、防制经验以及服务机构具备的等级资

质。
10

7

服务管理

保障能力 服务可覆盖的区域、车辆人员及器械配置。 10

8 服务质量
依据标靶害虫采用预防与控制措施达到甲方合同

约定标准。
5

9 防制设施 根据合同约定维护和管理防制设施装置。 5

10 突发事件
配合甲方处置偶发有害生物入侵的突发事件，非

合同约定，补充约定。
10

11

质量管理

合规文件
相关资质、公众责任险与雇主责任险的技术更新

管理。
10

12 药剂安全
药物安全及有效记录，提交卫生药物的 SDS 等资

料。
5

13 人员资格
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经过安全培训并通过考

核具备上岗证资格。
10

14 礼仪态度
仪容仪表、服务意识及态度符合甲方管理标准要

求。
5

15

安全管理

PPE 防护
工作人员应配备足够 PPE, 工作流程不违反甲方

安全和 PPE 的要求
5

评估日期： 总计： 100

考核意见

服务商代表签字：

考核结论

甲方管理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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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上海民用机场地区病媒生物风险管理评估表

表 B.1 上海民用机场地区病媒生物风险管理评估表

单  位 地址

服务商 评估人员 日期

考核结果

（只能选其中一项）
序号 类别 有害生物防控基本要求

合格 观察 不合格
情况说明

1
应当有资金支持，签订合同，保证病媒生物防控计划有效

执行

2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应有专业的病媒生物控制队伍，职责

分工明确

3
日常性病媒生物控制工作制度建立和开展，病媒生物控制

工作的宣传和培训

4

管理方

对病媒生物控制服务商提出建议跟踪整改

5 营业执照

6 病媒生物防制资质证书

7 虫害控制服务人员上岗证，健康证（食品经营单位）

8 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清单

9

药品证件：提供具有国家认可的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

可证/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同时应具

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或药效与毒性检验报告

以及统一的标签与防伪标识。国外药剂可不提供农药生产

许可证/农药生产批准证书

10

制定病媒生物控制方案：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控制区

域覆盖全面。方案应包括：服务范围、简明的操作流程、

目标虫害、防制方法、检查频率等

11

制定病媒生物控制计划：计划应符合综合治理原则，对监

测发现密度、数量、种群等有超标或其他异常情况的，应

当及时组织开展病媒生物控制工作，并开展效果评价

12 完整的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布控平面图

13
虫害控制的服务记录。包括检查结果、对虫害控制进行的

评估、趋势分析、建议，对评估结果采取的纠偏工作

14 虫害控制的风险识别

15 控制设施及布放对环境、物资或设备不会造成污染

16

服务方

虫害控制评估达到国家标准 B级

17 外环境
环境清洁，无废弃容器（瓶、罐、垃圾等），外环境无

鼠洞、死鼠、活鼠等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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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生产废弃物及周边环境及时清理

19 环境中设置鼠饵站、诱蝇笼设置和维护

20 地面排水管道畅无杂物，盖板无损

21 垃圾收集容器是否密闭有盖，垃圾日产日清

22
环境积水（如明沟、雨水井、竹筒洞、盆景托盘、绿化

带、垃圾、闲置容器、地面凹坑）定期处理、维护

23
室内环境干净整洁 。生产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场所无蝇，

室内外无蝇类孳生地。

24 室内所有地漏完好，有水封，下水道定期疏通清理

25 垃圾收集容器密闭有盖，日产日清

26
仓库地面平整，仓储设施符合要求，建筑结构无裂缝、缝

隙和病媒孶生地

27 物资设备设施与地面、墙壁间保持距离，定期移位清扫

28 净化空调通风系统新风口、排风口有自动关闭措施

29 安装纱窗，纱窗目数应达到 16目及以上

30 1楼或地下室排风扇或通风口有金属网罩，网眼不超过 6mm

31
堵塞通向外环境的管线扎洞，没有堵死的孔洞，其缝隙不

得超过 6mm，定期有维护。

32
对外的门窗缝隙应小于 6mm；重点区域如食品库房、配电

房等门口有挡鼠板，高 600mm。

33

食品生产、加工、包装区，食品经营和餐厅、食堂就餐区

等室内场所安装粘捕式灭蝇灯，如使用电击式灭蝇（蚊）

灯，则不得悬挂在食品加工制作及贮存区域的上方。

34 非密封电气箱和控制柜定期清洁和检查

35

内环境

在机场控制区内开展病媒生物防制与监测评估等工作，都

应与第三方服务机构签订航空安保协议，安全责任书，做

好陪同引导和安全监管

合  计

结论：

评估人员： 

说明：  ①低风险：不符合和观察项  总数≤2项

②中风险：不符合和观察项  3项＜总数＜5项

③高风险：不符合和观察项  总数≥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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